
 

 

 

 

 

退休公務員就業申請  

諮詢委員會  

 

第 16 號工作報告書  

 

 

 

 

 
(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至  

十二月三十一日 ) 
 



 

引言  

 退休公務員就業申請諮詢委員會 (委員會 )於一九八七年十月

成立，負責就公務員退休後就業政策向當局提供意見，以及審議

按可享退休金條款受聘而行將退休 /已經退休的首長級人員的退休

後就業申請。一九九七年一月，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擴大，可就首

長級薪級表第 3 點或以上合約人員的約滿後就業申請提供意見。

委員會的職權範圍載於附 件 A。  

2 .  本報告書向行政長官匯報委員會在二零零四年的工作，並概

述委員會審議退休 /約滿後就業申請時所採用的原則和指引，以及

從年內處理的申請所顯示前公務員擔任外間工作的近況。  

委員會的成員  

3 .  委員會的主席及委員均由行政長官委任，二零零四年的成員

名單如下：  

 主席：  彭鍵基法官  

 委員：  詹康信先生， G BS  

   成小澄博士， J P  

   孫大倫博士， BBS,  J P  

  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先生， G BS ,  J P 1 

委員會秘書一職由公務員事務局總行政主任 (退休金 )擔任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經 檢 討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組 合 後 ，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自 二 零 零 五 年 六 月 一 日
起 停 止 出 任 為 委 員 會 委 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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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  

4 .  政府規管前公務員退休／約滿後就業的政策，旨在確保公務

員離職後所從事的業務或所擔任的外間工作，不會與其過往的政

府職務有利益衝突或使公眾有負面觀感，因而使政府尷尬和影響

公務員形象。這項政策有助建立公眾對公務員誠信的信心，同時

確認個別公務員離職後就業的權利，以及肯定了他們繼續為社會

貢獻其專業知識和經驗的價值。  

5 .  根據退休金法例 2 的有關條文，按可享退休金條款受聘而行

將或已經退休的人員，在退休後一段指定管制期內，如受僱工作

或從事業務 (下稱外間工作 )，而有關工作或業務的主要部分在香

港進行，必須事先得到行政長官准許。目前，享有退休金的退休

首長級甲一級政務官職級人員的管制期為退休後三 年。其他可享

退休金的退休人員的管制期為退休後兩 年。有關人員如未能遵守

這項規定，其每月退休金可被暫停支付。按第一標準薪級支薪的

可 享 退 休 金 人 員 ， 則 已 獲 得 整 體 批 准 ， 可 在 退 休 後 擔 任 外 間 工

作。  

6 .  由 一 九 九 七 年 一 月 起 ， 根 據 載 於 相 關 服 務 條 件 說 明 書 的 條

文，薪級在首長級薪級表第 3 點或以上的合約人員，在離職前休

假結束起計一 年內，如擬受僱擔任外間工作或接受外間聘任，或

從事任何業務、行業或專業，而有關活動主要在香港進行，並與

其政府職務屬同一範疇，且可能引起利益衝突，均須事先申請批

准。任何人員如不遵守這項規定，將被視作違約，當局或會對其

採取法律行動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《退 休 金 條 例 》 (第 8 9 章 )第 1 6 條 和 《 退 休 金 利 益 條 例 》 (第 9 9 章 )第 3 0
條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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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一般而言，高級公務員通常不可在退休後同時擔任超過六個

職位。為確保不會忽略退休公務員在海外工作可能引起的利益衝

突，所有退休首 長 級人員如於管制期內在任何地方擔任任何受薪

工作，都必須通知公務員事務局。  

審議程序和準則  

8 .  享有退休金而行將退休 /已經退休的首長級甲一級政務官職級

或以下首長級人員的申請，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根據獲授權力審

批；非首長級人員的申請，則由所屬部門首長或職系首長批准。

薪級在首長級薪級表第 3 點或以上的合約人員的申請，也由公務

員事務局局長審批，首長級甲一級政務官職級人員及部門首長的

申請除外。  

9 .  根據委員會歷年來提出的意見，當局在《公務員事務規例》

和公務員事務局通告內，公布了有關退休／約滿後就業的指引。

在審議退休／約滿後就業申請時，主要考慮因素是有沒有利益衝

突和會否使公眾有負面觀感。  

1 0 .  首長級人員較可能曾參與制定政策或接觸敏感資料，如他們

在退休後擔任外間工作，較可能引起公眾關注。因此，所有首長

級人員的就業申請，都交由委員會提供意見，以確保審慎和貫徹

地執行既定指引。  

1 1 .  在審議首長級人員的退休／約滿後就業申請的過程當中，委

員會在提供意見時以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作為批核當局，除其他

因素外，還會考慮以下各點：  

*  申請人任職政府時的職務，與其擬擔任的外間工作是否

有直接關係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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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 申請人曾否參與制定政策或決定，因而可能使準僱主得

益；  

*  準僱主會否因申請人從過往的政府職務中取得的特別消

息和經驗而得益，以致對競爭對手不公平；以及  

*  申請人擬擔任的工作會否過分引起公眾關注、使政府尷

尬或有不恰當之嫌。  

此外，當局也會向有關的常任秘書長和／或部門首長／職系首長

徵詢意見。  

1 2 .  如申請應予批准，委員會也會向當局建議是否需要訂明禁制

期限，其間有關人員不得擔任擬從事的工作。當局一般會訂立六

個月的禁制期，由申請人停止政府職務當日起計算。如有需要，

擬擔任的工作範圍也可能受到若干限制。舉例來說，當局可禁止

申請人參與政府和其準僱主之間的所有或指明範疇的事務。  

前首長級人員退休╱約滿後就業事宜  

經處理申 請概要  

1 3 .  在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，委員會審議了 71

宗分別由 51 名首長級人員提出的申請。在該 71 宗申請中，兩宗

不獲批准。在 6 9 宗獲批准的申請中， 40 宗的申請人在當局批准

其申請時已停止政府職務六個月或以上，平均而言，這些申請人

在擔任外間工作前，已停止政府職務 16 個月。另外的 14 宗，當

局訂明的禁制期由 6 至 3 0 個月不等，平均禁制期為 11 個月。至

於其餘的 15 宗，申請人獲准在停止政府職務六個月內擔任外間

工作，而該等申請涉及醫療服務、教育工作、專業學會╱公共機

構的工作或與申請人以往職務無關的商界工作。整體而言，有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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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 69 宗已獲批准的申請，申請人由停止政府職務至開始其外間

工 作 ， 平 均 相 隔 1 2 個 月 。 獲 准 從 事 的 工 作 和 申 請 人 背 景 的 資

料，載於附件 B。  

1 4 .  申請不獲批准的比率看似偏低，但我們應當注意，規管退休╱

約滿後就業申請的政策和處理準則，已在有關的公務員事務規例

及通告內清楚說明，退休公務員普遍都知道批核的準則。因此，

假如屬意的工作或業務可能引致利益衝突或令公眾有負面觀感，

有關人員既已清楚知道其申請不會獲得批准，便極可能不會提交

申請。  

1 5 .  當局二零零四年年內並沒接到約滿後就業申請。  

1 6 .  在委員會審議的眾多個案中，其中一個個案備受公眾關注，

該個案涉及前房屋署副署長／房屋局副局長的退休後就業。委員

會數次獲邀就此事提供意見。在徵詢委員會的意見後，公務員事

務局局長在二零零四年三月批准該前房屋署副署長 /房屋局副局長

於一家小輪公司擔任業務發展總監，負責旅遊、運輸、酒店、文

化、娛樂及接待等範疇的事務。其後，有報道指該前公務員參與

另一家公司競投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 (西九發展計劃 )的工

作，公眾對當中可能涉及的利益衝突表示關注。基於市民和立法

會的關注，公務員事務局就有關指稱進行調查，在聽取委員會的

意見後，公務員事務局在二零零五年三月得出結論︰該前公務員

的工作大致上在批准範圍之內，但她在二零零四年十月和十一月

就西九發展計劃某項建議書的文化事宜方面公開露面，發表評論

並作出解說，等同參與向公眾宣傳該建議書，這並不在獲准工作

範圍內，因此是不恰當及不能接受的。我們認為該前公務員沒有

作出與其前任政府高職相稱的恰當判斷，未有抽離與任何西九發

展計劃競投標書有關的任何宣傳活動，以致損害公務員隊伍的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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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，並削弱市民對公務員廉潔守正的信心。為此，公務員事務局

向她發出書面告誡。  

檢討有關 前首長級公務員離 職後就業的政策  

1 7 .  現行公務員退休和約滿後就業的政策及安排分別在一九八七

年和一九九七年開始實施。由於社會對公務員廉潔守正的期望日

趨殷切，公務員事務局在二零零四年五月 手檢討前首長級人員

離職後就業的政策，以改善現行制度，更有效地避免利益衝突或

令公眾有負面觀感。公務員事務局一直向委員會匯報檢討進展，

並在諮詢員工前就初步建議向委員會徵詢意見。  

非首長級人員退休後就業事宜  

1 8 .  非首長級人員退休後的就業申請，由所屬部門首長或職系首

長，同樣根據上文第 8 至 1 0 段所述的準則處理。  

1 9 .  在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，經處理的申請共

有 1  2 29 宗，分別由 1  1 14 名非首長級人員提出。在經處理的申

請中，四宗不獲批准， 106 宗獲得附帶條件的批准，其餘則在無

須訂明禁制期或工作限制的情況下獲得批准。獲准從事的工作和

申請人背景的資料，載於附 件 C。  

 

*    *    *    *    *    *  

 

   



 

附件 A  

退休公務員就業申請諮詢委員會  

職權範圍  

( a )   就 處 理 公 務 員 退 休 和 約 滿 後 就 業 申 請 所 應 採 用 的 原 則 和 準

則，向行政長官提供意見；  

( b )   審議按可享退休金條款受聘的首長級人員所有退休後就業的

申請，並提供意見；  

( c )   審議首長級薪級表第 3 點或以上合約人員所有約滿後就業的

申請，並提供意見；以及  

( d )   審議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轉介的其他申請，並提供意見。  

 



 

附件 B  

首長級人員退休後就業資料  

(二 零零四年一 月一日至十 二月三十一日 )  

( A ) 申請數目  

處理申請宗數：  7 1  

獲批准申請宗數：  6 9  

不獲批准申請宗數：  2  

申請人數：  
(一名申請人可提出多於一份申請 )  

5 1  

 

( B )  由停止政 府職務至開始外間 工作相隔的時間  

z 整 體 而 言 ， 由 停 止 政 府 職 務 至 開 始 外 間 工 作 平 均 相 隔 時

間： 12 個月  

z 分類資料如下 -  

在申請獲批准時，申請人已停止政府職務六個月或

以上，而沒有另行訂明禁制期  
[由停止政府職務起計的平均相隔時間： 16 個月 ]  

4 0  

訂明六個月或以上的禁制期  
[平均禁制期： 1 1 個月 ]  1 4  

申請人獲准在停止政府職務起計六個月內擔任外間

工作  
[由停止政府職務起計的平均相隔時間： 2 個月 ]  

1 5 1  

總數：  6 9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獲 批 准 的 工 作 涉 及 醫 療 服 務 、 教 育 工 作 、 專 業 學 會 /公 共 機 構 的 工 作 或 與
申 請 人 以 往 職 務 無 關 的 商 界 工 作 。  

  



 

( C )  獲准工作 ／業務的性質  

管理   7  

醫療   1  

工務   8  

財務和會計   6  

教育   1 9  

保安   2  

資訊科技   2  

其他   2 4  
    

總數：  6 9  

 

( D )  按申請人 背景分類  

( i )  年齡  

5 0 歲以下   2  

5 0 至 5 4 歲   4  

5 5 至 5 9 歲   3 4  

6 0 歲及以上   1 1  
   

總數：  5 1  

 

( i i )  薪級表  

首長級薪級表第 1 及 2 點   3 2  

首長級薪級表第 3 及 4 點    1 3  

首長級薪級表第 5 點及以上   6  
   

總數：  5 1  

  



 

( i i i )  以往擔任的政府職務類別  

政策制定及執行   1 4  

醫療   1  

工務   8  

教育   2  

紀律部隊   5  

法律   2  

會計   7  

其他   1 2  

    

總數：  5 1  

 

  



 

附件 C  

非首長級人員退休後就業資料  

(二 零零四年一 月一日至十 二月三十一日 )  

( A )  申請數目  

處理申請宗數：  1 2 29  
  
獲批准申請宗數：  1 2 25  
  
不獲批准申請宗數：  4  
  
申請人數：  
(一名申請人可提出多於一份申請 )  

1 1 14  

 
( B )  獲准工作 ／業務的性質  

專業   5 7  

一般行政   3 0 6  

教育   2 1 1  

技術   2 3 2  

保安   1 5 6  

其他   2 6 3  
    

總數：  1 2 25  
 
( C )  按申請人 背景分類  

( i )  年齡  

5 0 歲以下   5 4 3  

5 0 至 5 4 歲   2 4 0  

5 5 至 5 9 歲   2 7 7  

6 0 歲及以上   5 4  
   

總數：  1 1 14  
 

  



 

( i i )  薪級表  

總薪級表第 1 4 點以下   1 1 0  

總薪級表第 1 4 至 3 3 點    6 7 7  

總薪級表第 3 4 點及以上   3 2 7  
    

總數：  1 1 14  

 

( i i i )  以往擔任的政府職務類別  

政務／行政   1 2 1  

醫療   1 6 7  

工務   8 5  

教育   1 3 1  

紀律部隊   1 9 7  

房屋管理   1 4 9  

其他   2 6 4  
    

總數：  1 1 14  
 

   


